灵井镇人民政府
[bookmark: _GoBack]关于调整灵井镇消防安全服务中心人员的
通  知

各村（社区）、机关各部门：
消防安全关系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进一 步贯彻落实《消防安全法》,切实加强对消防安全工作的领导，深化基层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为辖区人民群众营造健康 安全的生活环境，我镇决定调整镇消防安全服务中心人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主  任：葛  琦  副镇长 
副主任：付建民  应急办主任
成  员：李  明  专职工作人员
        马源源  专职工作人员
       张明安  专职工作人员
一 、消防安全服务中心主要职责
( 一)贯彻执行消防工作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履行街道的消防安全统筹、协调管理职能。对辖区内的消防安全工作实施管理、检查、指导，督促各村（社区）
开展消防安全工作。
(二)制定辖区的消防安全工作计划、目标任务、工作措施和目标考核办法，对消防安全目标任务进行分解，督促各办(中心)、各村（社区）及辖区各企业逐项推进落实，并对责任单位进行检查和考核。
(三)建立健全各类消防安全综合管理台账、资料、记录和数据统计。
(四)组织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和经常性的消防安全检查、巡查，督促消防火灾隐患的消除。对上级有关部门向辖区单位发出的消防安全整改指令进行督促督办；在检查中发现消防违法、违章行为，负责督促整改，并根据程序实施联合执法。
(五)配合消防救援机构进行火灾事故调查，组织或协助事故单位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六)牵头组织制定街道火灾事故应急救援综合预案，并负责督促检查各项措施落实情况和组织演练，实施火灾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七)组织开展辖区内从业人员和群众的消防宣传教育，对消防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接受培训、持证上 岗等情况进行检查，负责指导管理社区、企业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八)完成上级部门交办的消防安全工作。
二、 消防安全服务中心主任职责
(一)贯彻落实消防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辖区消防工作实施管理、指导、督促。
(二)掌握辖区消防安全工作情况，分析研判消防安全形势，研究制定针对性的工作措施。
(三)落实消防安全制度，组织开展防火巡查、消防安全宣传和教育培训等工作。
(四)每季度组织召开街道消防安全委员会联络员会议，听取消防工作汇报，安排部署阶段性消防工作。
(五)提请镇政府对各有关办公室(中心)及社区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情况进行考核，并负责具体实施。
(六)负责消防安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日常管理工作。
(七)街道安排的其他消防相关工作。
(八)副主任协助主任开展工作，在主任不在岗时，代行其职责。
三、 消防安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职责
(一)拟订年度消防工作计划，组织实施日常消防安全
管理工作。
(二)组织制订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
程并检查督促其落实。
(三)拟订消防安全工作的资金投入和组织保障方案。
(四)组织实施防火检查和火灾隐患整改工作。
(五)组织实施对本单位消防设施、灭火器材和消防安 全标志的维护保养，确保完好有效，确保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
(六)在职工中组织开展消防知识、技能的宣传教育和培训，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实施和演练。
(七)上级领导安排的其他消防相关工作。
四、 消防安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日常管理规定
消防安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应积极参加区级消防救援 机构开展的实操培训、理论学习等活动，不断提高业务技能。 如遇突发性事件、重大火灾事故或消防安全工作需要，消防安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应当服从区级消防救援机构统一工作安排。
消防安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管理规定和规章制度。
(二)自觉接受监督，服从消防安全服务中心的日常管理。
(三)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服从工作分配，接受工作调遣，积极完成工作任务。
(四)严肃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不得随意发布和 传播未经审定的火灾和应急救援有关工作信息，不造谣、不传谣。

